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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銀行登陸，真有這麼急 ?」，經濟日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3日，A12版。
2  「做好配套，風險不會太高」，經濟日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3日，A12版。

今年1 1月9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在國親多數優勢以及主席無盟立委蔡豪的強行

表決下，初審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3 6條修正草案，將現行金融保險證券期貨

機構赴大陸投資事項，由禁止類改為許可類。若完成三讀，金融業只要經過金管會

許可，即可登陸設立分支機構或參股中國大陸銀行。立法院此舉可視為對臺商及銀

行業者積極發展大陸市場的壓力之回應，政府對此發展卻抱持極為負面態度，表示

在兩岸未簽訂監理制度情形下，銀行赴陸投資將影響臺灣的金融穩定。在兩股勢力

相互抗衡的狀況下，未來政策將朝開放方向發展，抑或持續採取緊縮立場，將影響

兩岸產業局勢及國內經濟發展，值此之時，大陸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

理條例》，又將會對國內相互抗衡的兩股力量產生何種影響，種種問題均值吾人探

討。本文將分就上述幾項問題予以分析。

壹、國內各界對開放我銀行赴大陸投資政策之立場

一、產業界期待我銀行能赴大陸營業

傳統製造業者表示，由於陸資企業可透過人脈關係在稅費與貸款上取得優勢，

但我廠商向陸資銀行融資，貸到的款項卻會被大打折扣，因此期待臺資銀行赴大陸

營業 1。春雨公司總經理李明晃便表示，臺商若無法獲得本國銀行支持，被迫和駐在

香港的外資銀行打交道，不但錢被人賺，而且因企業無法取得有利的條件，也影響

到企業的競爭力 2。相反地，巨大集團發言人許立忠則認為，臺灣銀行與臺商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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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公司有長期合作關係，信賴與配合度提升，自然能獲得較便利、優惠的對待 3。

因此，將臺資銀行生意拱手讓人，是業者不樂見的事情 4。

半導體業者則表示，半導體廠傾向資本市場募資，而非向銀行貸款，但仍期待

銀行在匯款或財務作業上的協助 5。

二、金融業者促政府放寬規定

金鼎證券總裁張平沼表示，政府不要把企業想得太笨，金融業登陸不會是將錢

「流」到中國大陸，渠等登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做臺灣的生意 6。

彰化銀行副總經理張明文表示，政策如往鬆綁前進，彰銀一定會去申請，第一

銀行副總經理蔡憲宗同樣認定「好事一樁」，富邦金控總經理龔天行表示，樂見政策

往開放方向發展，但修法完成前不會偷跑7。臺灣銀行董事長許德南表示樂觀其成 8，國

泰金控策略長李長庚說，不少銀行在臺灣的業務已經面臨發展瓶頸，赴大陸投資會

產生更大的投資效益 9。

而細節的做法，兆豐金控發言人謝劍平建議，應該開放一些大型金融機構過

去，小型業者並沒有登陸的迫切性，並且，開放後重點是建立資金透明度 10。  

三、國民黨立委持開放立場

國民黨立委李紀珠表示，為避免坐失進入中國市場良機，讓金融業可以直接登

陸，在中國設立分行或參股中國銀行，對服務臺商與活絡臺灣金融，有絕對正面意

義 11。

四、民進黨立委態度分歧

民進黨立委蔡其昌、黃偉哲、郭正亮等均連署有關解除銀行業赴大陸投資限

制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3 6條修正案 12，但民進黨立委王塗發卻痛批此為「賣臺條

款」，違反經續會兩岸金融監理機制必須對等協商精神，在缺乏金融監理備忘錄

（MOU, Memorandum of Undestanding）的保障下，未來發生金融擠兌風暴，臺灣將受

3 「再拖下去，恐怕面臨淘汰」，經濟日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3日，A12版。
4  「市場肥美，何必拱手讓人」，經濟日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3日，A12版。
5  「銀行臺商皆得利」，經濟日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3日，A12版。
6 薛孟杰、譚淑珍，「蘇揆：銀行登陸先簽金融監理備忘錄」，工商日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1日，A2版。 
7 薛孟杰、鄧若寧、孫彬訓，「金融業登錄採許可制」，工商時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0日，A1版。
8 陳怡慈、陳一珊，「西進設子行，14家磨刀霍霍」，中國時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0日，B1版。
9 孫中英，「金控銀行業，一片歡迎聲」，聯合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0日，A4版。
10 謝劍平，「幫臺灣錢找出路」，經濟日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3日，A12版。
11 施曉光，「金融業開放登錄，立院初審通過」，自由時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0日，A4版。
12 黎珍珍，「立院初審通過，銀行登陸解禁」，中國時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0日，B1版。
13 施曉光，「金融業開放登陸，立院初審通過」，自由時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0日，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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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 13。另前國策顧問黃天麟表示，如果連金融都到中國去，臺灣投資越來越少，到

最後不得不走上終極統一 14。

五、政府堅持必須簽訂監理協議

陸委會認為，「唯有在可以有效管理風險的前提下，才能執行金融開放政

策」，這是政府無可推卸的責任。而「要對國內銀行大陸分支機構進行有效監理，

關鍵問題是兩岸必須協商建立金融監理制度，讓我方金融監理單位能夠對國內銀行

大陸分支機構行使管轄權，進行有效監管」 15。

由以上分析得知，正如其他兩岸經濟交流的模式，對於銀行業者赴大陸投資一

事，臺商與國內銀行均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國、親兩黨與政府則一如往常，仍陷

於開放與安全的爭執當中，惟此次銀行赴大陸投資壓力更甚以往，致部分執政黨立

委亦抱持開放態度。依此發展態勢，銀行赴大陸將不會是開放與否的問題，而只是

時間早晚的問題。

貳、大陸開放外資投資銀行之規範

就在國內為了是否開放銀行赴大陸投資而爭執得沸沸揚揚之時，中共為了履行

加入WTO時的開放外資銀行之承諾，將於12月11日起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

行管理條例》，該條例中與我銀行業者有關之重點有如下：

一、  第8條規定：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在大陸設立的分行，應由總行撥付不

少於1億元人民幣的營運資金。外國銀行分行則應由總行撥付不少於2億元人民

幣的營運資金。

二、  第9條規定：擬設外商獨資銀行的股東、中外合資銀行的外方股東或擬設分行、

代表處的外資銀行所在國家或者地區當具有完善的金融監督管理制度，並且其

金融監管當局已經與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建立良好的監督管理合作機

制。

三、  第1 0 - 1 1條規定：設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提出申請時資產不得少於

100億美元。而設立分行在提出申請時資產則不得少於200億美元。

四、  第7 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的金融機構在內地

設立的銀行機構，比照適用本條例。國務院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14 鄭琪芳，「黃天麟痛批，亡國立法」，自由時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0日，A4版。
1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第 134號新聞稿，2006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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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該規範通過後對外國及我銀行產生之影響

一、在目前規範下外資銀行赴大陸投資須通過嚴格限制

大陸官方向來只希望外資站在「協助」立場，而非「主導」立場。因此在該

規範中，對外資設下了重重的限制，以設立分行為例，外資銀行分行營運資金的

3 0 %，應配合大陸銀監會指定的生息資產形式，在本土註冊需達 1 0億元人民幣門

檻，分行只能接受企業客戶和單筆存款 1 0 0萬元人民幣以上之個人客戶 16。另外，

欲設立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提出申請時資產不得少於1 0 0億美元。而設

立分行在提出申請時資產則不得少於2 0 0億美元（有關設立分行與子行的比較整理

如下表）。這些條件對外資而言都是極為嚴格的限制，除非是超大型的跨國金融組

織，否則欲前進大陸都是難上加難。

    外銀在大陸設立子行與分行的條件

類　別 申　請　條　件

子行  外資申請成立子行前，必須在大陸已設立代表處、申請前一年總
資產不少於 100 億美元、資本適足率符合所在地區金融監管當局
以及大陸銀監會規定。

 子行註冊資本達人民幣 10 億元以上。
 子行每新設一個分支機構的營運資金為人民幣 1 億元，外資提撥
給各分支機構的營運資金總和，不得超過子行資本金額的 6 成。

 外資銀行分行在大陸設立子行 3 年後，且其中至少 2 年獲利才可
申請經營個人人民幣業務。

分行或中外
合資銀行

 外資銀行在大陸設立分行前，必須在大陸設立代表處 2 年以上，
申請前一年總資產不少於 200 億美元、資本適足率符合所在地區
金融監管當局以及大陸銀監會規定。

 母行提供不少於人民幣 2 億元的等值自由兌換貨幣。
 獨資銀行、合資銀行需要單獨的註冊資本金，最低額度為人民幣

3 億元。
 獨資或合資銀行每增設 1 家銀行，申請人應撥付不少於人民幣 1
億元的等值自由兌換貨幣作為營運資金。

 包括擬設分行在內，申請人對其所有境內分行累計撥付營運資金
總額不得超過其註冊資本的 6 成。

 外資銀行分行在大陸設立分行 3 年後，且其中至少 2 年獲利才可
申請經營個人人民幣業務。

資料來源：大陸銀監會17

16 賴錦宏，「臺商苦盼兩岸談判」，聯合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7日，A15版。
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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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目前大陸規範下我銀行赴大陸須簽訂監理協議，惟有彈性處理空間

對此一新通過的規範，新光人壽駐北京代表處代表謝文龍表示，大陸開放外資

投資銀行的政策，是為履行對世貿組織開放銀行業務的承諾，宣示意義較大，對臺

灣金融機構實際受惠不大 18。

另一外資銀行駐大陸代表則表示，大陸公布的新版外資銀行管理條例，規定臺

資銀行不論以分行、子行或參股登陸，兩岸都必須建立一定程度的金融監理合作，

因此幾可斷言臺資銀行在2008年前都不可能成功登陸經營人民幣業務 19。

然而，針對簽定金融監理合作乙事，雖然大陸規定外資以子行、分行或參股方

式進入大陸市場，都必須經過金融監理協議，但因為在條例第72條規定，臺、港、

澳的金融機構比照適用本條例，但「國務院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因此為我

銀行登陸留下一個方便之門。李紀珠委員便表示，對岸官員指出若國臺辦能與我方

達成具體協議，臺資銀行登陸面臨的兩岸金融監理問題，會比其他外資銀行有更多

的彈性 20。

肆、該條例對我政策可能造成的影響

一、我銀行進入大陸布局之急迫感將稍微紓緩  

由大陸公布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看來，由於對外資進入大陸投資銀行設下層層

限制，因此外資赴大陸投資之幅度及強度均將縮小，故我業者原先所估計外資進入

大陸後將對我銀行造成之排擠效應或可稍減。連帶地，我銀行進入大陸卡位布局的

急迫感亦將稍加紓解。並且因為國內銀行業者不易達成赴大陸設立子行的規範，因

此原來積極希望突破兩岸條例第36條之限制而赴大陸設立子行的壓力將紓緩許多。

二、銀行要求政府盡速與大陸簽訂監理協議的壓力將增加

雖我業者將不致因外資大幅進入大陸投資銀行而喪失市場，但我銀行業者基於

國內消費金融業務的緊縮以及對臺商貸款的優勢，仍將持續積極規劃進入大陸投資

之事宜，而因該條例規範無論設立分行、子行或參股投資，均需簽訂監理協議，而

大陸方面特別對我銀行赴陸投資採較彈性做法，因此，可預料我銀行業者未來要求

政府應儘速與大陸就簽署金融監理協議的壓力，將逐漸提高。

18  「做好配套，風險不會太高」，經濟日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3日，A12版。
19 王茂臻，「好球帶縮小，國銀勝出難度高」，經濟日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7日，A6版。
20 王茂臻，「臺港澳銀行登陸，彼岸留巧門」，經濟日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7日，A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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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思考以複委託制儘速簽訂兩岸金融監理備忘錄

在我政府亟需與大陸方面談判簽訂金融監理協議的壓力下，中共當局基於種種

政治考量，始終迴避與我主管機關就建立金融監理制度進行協商；部分業者及特定

人士與大陸方面私下溝通所提出各種協商擬議，迄今也未成為中共官方宣布的正式

立場。難保中共方面不會藉此壓力再次祭出「一中原則」作為談判前提。事實上，

該條例第72條，便是將臺灣與香港、澳門視為同一特區地位的設計。

面對臺商及國內銀行業者的壓力，政府必須積極規劃朝簽訂兩岸監理機制以及

清算制度的方向邁進，否則國內銀行營收將持續下滑，影響經濟甚鉅。但為避免談

判中被中共所矮化，筆者贊成東華大學教授高長所主張，建議政府可以採取變通的

方式，例如以複委託給銀行公會或是其他民間團體與對岸進行談判 21。

21 高長，「兩岸簽署金融監理可採複委託制」，經濟日報，臺北， 2006年 11月 13日，A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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